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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①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

中的五大核心命题之一，②其关键内容在于，善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将法治理念、法治精

神、法治原则和法治方法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实践之

中，③通过良法善治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生态

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善待自然是实现

良法善治的内在要求，应在法治建设中健全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法律机制。④自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环境立法作为环境法治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加

法时期”。在此阶段，中国已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环

境法律体系，实现了诸多环境法律制度从无到有的

飞跃，⑤但同时也出现了以法律体系肥大化、技术化、

不统一和不确定为表征的“复杂化”现象。⑥在此背

景下，以回应环境法律体系“复杂化”问题为使命的

环境法法典化议题，再次成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理论研究的焦点。学界在近20年的研究中，研究焦

点已逐渐从中国环境法是否需要法典化以及是否具

备法典化的客观条件等法典化的前端问题，发展到

环境法法典化的目的为何、应当如何实现法典化等

实质建构型问题。学界围绕环境法法典化的目的与

实现路径等问题，形成了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和形

式法典化论两种理论主张，前者旨在通过创制一套

互相耦合的规则来系统化地革新环境法律秩序，后

者则强调对现行环境法律进行类型化的重述与汇

集。⑦在环境法法典化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共识的当

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成为现阶段亟待解决的核心

体系化与科学化：

环境法法典化目的的二元塑造

周骁然

【摘 要】环境法法典化的目的反映了环境法典编纂的预期结果，决定了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方案。现

有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和形式法典化论，均秉持以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为内容的法典化一元目的论。然而，

环境法治实践具有法治实践和科技实践的二维面向，一元目的论仅关注到法治实践面向，忽略了科技实践面

向，这极大地制约了现有理论对环境法法典化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亟须立足于环境法治的科技实践面向，证

成环境法律规范科学化是环境法法典化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塑造由体系化和科学化构成的环境法法典化

二元目的论。二元目的论不仅能证明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是兼顾体系化和科学化目的的最优方案，而且能通过

阐释环境法法典化的目标、基本思路、具体方案与实现步骤，更加清晰地描绘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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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应当在厘清实质法典化和形式法典化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理论的前提下，选择契合中国环境法治

实践需求的理论方案。

一、规范体系化：环境法法典化一元目的的共识

目的是人在行动之前根据需要，在观念上为自

己设计的目标或结果，⑧其指导着具体行动的路径、

方法以及实施方案。环境法法典化的目的反映了环

境法典编纂的预期结果，决定了实现法典化的具体

方法、路径以及最终的法典体例。由此可见，厘清环

境法法典化目的的现有理论是准确把握相关法典化

理论的关键。

（一）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下的法典化目的

以“适度”为内核的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最早由

张梓太教授明确提出。张教授在梳理两大法系法典

化理论以及世界各国环境法法典化实践的基础上，

系统化地阐述了该理论的核心要义：首先，以环境法

等新兴法律部门为代表的现代法典化运动，已不再

执着于制定一部完美的、无所不包的唯一法典；⑨其

次，从中国环境法治的现实情况出发，应当采取动态

性的适度法典化路径来实现环境法法典化，而“适

度”的程度需要根据各阶段法典化工作的具体条件

和需要决定，并且通过阶梯式演进方式不断提高环

境法法典化的程度；再次，适度法典化的路径，能够

在消解传统法典对法律规范内容及体系的严苛要

求、促进法典化工作开展的同时，为环境法典向更高

层次发展提供空间；⑩最后，环境法法典化并不意味

着整个环境法律体系只有一部环境法典，而应包括

相关的单行性环境法律、法规和规章等。

该理论在提出后得到了诸多学者的支持，并逐

渐成为阐释中国环境法法典化目的、实现进路及法典

体例的共识答案，部分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对实质法

典化论进行了深化。吕忠梅教授指出：“‘适度法典

化’能够通过整合各环境法律规范的基本价值、共性

原则，形成具有基础涵盖力以及综合协调力的框架体

系型环境法典；同时保留环境单行法，用于规范环境

保护的局部领域和无法纳入环境法典的法律内容，对

‘适度’的环境法典起到补充、完善和具体化的作

用。”可以说，在新时代环境法典的编纂过程中，放弃

绝对的理性主义追求，结合中国实践需要开展适度的

环境法法典化，已成为现阶段理论界的基本共识。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环境法法典化的目的、

整合边界以及实现路径等重要内容逐渐为学界所关

注，并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环境法

典应具备实用性、灵活性以及指导性的特点；其二，

应立足于法典的体系效益，通过实现法典范围划界

的确定性、内在体例的稳定性与外部衔接的开放性，

进行环境法的适度法典化；其三，“适度”主要指向

以“法典法+单行法”为核心的法典调整范围的适度

化和以“框架性实质编纂模式”为特征的编纂程度的

适度化；其四，实现环境法的法典化应沿袭实质性

编纂、多元法律形式、开放的体系构成、松散的框架

结构以及阶段性编纂进程的路径。

由上述观点可知，无论是对环境法实质法典化

目的的直接阐释，还是对法典化路径的具体描述，均

体现出环境法实质法典化的目的在于实现环境法律

规范的体系化，即构筑满足形式理性、价值融贯以及

效用理性要求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

（二）环境法形式法典化论下的法典化目的

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在近年的研究中逐渐成为

共识，与此同时，逐渐兴起的环境法形式法典化论却

携域外比较法经验之利剑，直指以“适度”为内核的

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

一方面，环境法形式法典化论者指出，实质法典

化论实际上是在部门法法典化理念的指引下，以构

建逻辑一致、相互耦合、价值融贯的环境法律规范体

系为核心观点的理论主张。然而，“根据科学技术以

及科学推理的结论确立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是环

境法律规范的典型特征，环境法律规范对科学技术

的依赖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和

影响，使环境法在制度、机制设计和运行等方面，相

较于传统法律部门体现出更加显著的开放性。这种

开放性体现为环境法律规范的内容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而发生变动，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环境法治中

的规范性转化已成为衡量各类环境立法是否先进的

标志。由于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对法律规范体系

逻辑结构完善和内在价值融贯的追求，使环境法律

规范体系呈现出相对的封闭性特征，因此，这与现代

环境法的开放性存在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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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环境法形式法典化论者从法典化的

条件指出了形式法典化论与现代社会发展状态的契

合性。环境法形式法典化论者认为，实质法典化论

在理论上有助于保障法的稳定性，实现法律上的形

式平等，只不过其实现的历史条件是法律所保护的

价值在整体上不会因发展受到挑战，以及国家的整

个领土构成一种均质的空间。在当代法律实践中，

规范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碎片化特征，而实证法在

调整社会关系时也更关注社会生活的变化特征和地

理空间的地域特性。虽然法典化能够实现一定程度

的规范整合，但是，受法典整合能力、吸收能力和指

引能力有限的影响，单行立法、判例、习惯以及个人

性质的规范终究会不断打破法典的体系，因此，更加

强调个别调整与法律规范之间互动的形式法典化

论，更加契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形式法典化论

者最终指出，在环境法这样的准法典化领域，可以由

适用于全部相关问题的程序性规定组成“一般规

范”，而其他各分编只不过是以保留其原有文本的方

式集成于一部典籍中，以形成形式法典化论下的环

境法典。

综上，环境法形式法典化论虽然对实质法典化

论提出了质疑，但仍一再强调其主张构造的法典具

有看似松散但逻辑联系异常紧密的弹性结构，从而

保证环境法律制度自身的自足性发展，并主张通过

对多元法律渊源的观察和研究维护法律规范动态的

体系化。

（三）小结

通过梳理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和形式法典化

论，不难发现，两者看似势不两立，但均秉持以环境

法律规范的体系化为内容的法典化一元目的论。两

者的差异仅在于对环境科技性特征带来的体系开放

性需求的回应方式不同：实质法典化论基于现有立

法技术和客观条件，将现有理论框架下具有典型性、

稳定性特征的环境法律规范纳入环境法典，而将具

有特殊性、变动性特征的环境法律规范以单行法的

方式予以保留，通过建构“框架性、开放性”法典的方

式为未来可能从特殊转向典型、变动转向稳定的法

律规范纳入环境法典预留空间，以支撑更大程度的

体系整合，最终形成“总则规范+分则规范”的法典体

例；形式法典化论则认为，环境科技性特征带来的体

系开放性需求更多地集中于实体性规则领域，而程

序性规范则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进而主张构建“程

序性一般规范+实体性单行规范”的法典体例，将实

体性法律规范的体系整合寄希望于以法教义学为指

导的法律适用过程。

二、结构性缺陷：环境法法典化一元目的论的困

境反思

上述两种在目的上具有共识的环境法法典化理

论的具体实现方案却迥然不同，此种反差反映了以

法律规范体系化为内核的法典化一元目的论，面临

着不能够为环境法法典化实践提供充分指引的困

境。是故，分析环境法法典化一元目的论的困境、成

因及破解路径便成为深化环境法法典化研究亟待解

决的问题。

（一）环境法法典化一元目的论困境的具体表征

环境法在完成控制环境风险、解决环境问题的

历史使命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的科技要素，要求环

境法律规范在调整人类行为、弥合人类行为逻辑与

生态环境规律之间冲突的过程中，将体现生态环境

规律的科技要素与反映人类行为逻辑的法律规范相

结合。这意味着，一方面，科技要素使环境法律规范

相对于传统法律规范呈现出科技性的特征；另一方

面，科技要素也使环境法律规范因环境科学技术的

进步而需要发生变动，进而产生了环境法律规范体

系开放性的需求。如前所述，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

和形式法典化论两种主张的差异体现为，二者对环

境法律规范体系开放性需求的回应路径不同。可

见，如何回应因环境法科技性特征而导致的法律规

范体系开放性的需求，已成为不同环境法法典化理

论的核心争议。

现有的法典化理论虽然均意识到了环境法法典

化面临科技性特征所引发的体系开放性需求的挑

战，但是，这些理论所体现的法典化一元目的论无法

直接回应此种挑战。法典化一元目的论既无法分辨

实质法典化论和形式法典化论在应对前述挑战时孰

优孰劣，也难以回应同样以规范体系化为目的的“环

境法非法典化”论者的质疑。“环境法非法典化”论者

指出，现有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庞杂，与传统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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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交叉，环境法法典化必然伴随着高昂的协调和

整合成本，而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的目的可以通过

法律整理等立法技术来实现，维持“基本法+单行法”

模式无疑是更理性、更经济的选择。面对质疑，虽

然环境法法典化论者从域外实践、中国环境法律体

系现状以及“环境法非法典化论”的缺陷等方面作

出了回应，但是，相关论证仍然无法解决现有法典化

理论的内在缺陷。

（二）环境法法典化一元目的论困境的成因

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和形式法典化论，均是相

对于“传统法典化”理论而言的。传统法典化理论建

立在以可知论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上，传统

语境下的法典被视为绝对理性所构筑的圣物，其严

密体系旨在回应几乎所有社会问题。这体现了学

者根据理性主义的精神，运用归纳法或演绎法形成

的各种观念和逻辑原则。然而，现代社会呈现出快

速变动的特性，使传统法典无法依托纯粹的概念涵

摄和逻辑演绎来调整所有社会关系。例如，作为传

统法典代表的民法典，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编纂也

呈现出了理性主义相对化的趋势。法典化绝对理

性主义哲学基础的祛魅，推进了法典化理念向着实

用且灵活的方向发展。

形成于理性主义相对化背景下的环境法实质法

典化论和形式法典化论，既需要平衡因环境法复杂

且庞大的规范体系所产生的法律规范体系化的需

求，又需要回应环境法所固有的规范体系变动性特

征与体系化需求之间的冲突。面对上述冲突，现有

理论主张，中国的环境法法典化在遵循形式理性对

于框架结构的形式化和逻辑性要求的同时，应放弃

对全面、精细的法典内容的过分追求，转而更加注重

法典内容的完整周延以及体系结构的稳定和谐。

在理性主义相对化的背景下，此种主张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对于环境法治实践需求的关怀，但是，

此种关怀更多体现的是“在一定条件下追求最大效

率”的无奈，此种主张并非是深入考察环境法治实践

后形成的结论。

立足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环境法

法典化理论作为一种认识成果，形成于现有历史条

件下的环境法治实践，其目标是指导环境法治实践，

解决现有环境法治实践中的困境。虽然现有理论已

经认识到了环境法律规范变动性的实践需求对环境

法法典化的挑战，但是，在具体理论的阐释过程中，

现有理论既未阐释如何应对前述挑战，也未深入考

量法典化目的与科技性特征引发的规范体系变动性

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未能全面深入考察现有环

境法治实践、探寻科技性特征引发的规范体系变动

性的实践需求，是造成现有法典化一元目的论陷入

困境的根本原因。

（三）环境法法典化一元目的论困境的破解路径

从根本上看，法律是通过调整社会生活以实现

特定价值的规范体系。环境法作为应对环境问题

的主要制度性手段，诞生于生态危机四起的现代社

会。人类本质上是以生物人和社会人两种方式实现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的这两种生存方式不可割

裂，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能量以及信息传递途径

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当人的社会生存方式超过自

然的限度，必然威胁人类的生物生存方式，引发环境

问题。工业文明时代的法律着重关注人的社会属

性，而将自然单纯地看作人类劳动的客体与财富增

长的物质基础，通过相关法律制度维护并鼓励人类

对自然的利用，最终威胁到了人作为生物人时的生

存方式。

在现代法治体系下，主要应对和解决环境问题

的环境法，必须平衡人的两种生存方式，要求人的

社会性生存规则契合客观的生态环境规律，沿袭着

“人—社会—环境”的逻辑进路改造人类社会的结

构，以消解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紧张关系。由此

可见，环境法需要将在工业时代的法律体系中被忽

略的生态环境规律纳入环境法律规范之中，使法律

规范受到生态环境规律的约束。这便不难解释，为

何环境法律规范除了包含传统的法律规范，也包含

技术标准和技术规则等以科技要素为核心的技术性

规范，且这些技术性规范成为环境法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环境法律规范中融入反映生态环

境规律的科技要素，这一方面使环境法律规范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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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传统法律部门所不具备的科技性特征，另一方面

也使环境法治实践在具有法治实践面向的同时，也

具有科技实践面向。

正是环境法治实践所具有的双重面向，决定了

在把握环境法治实践的过程中既需要清晰地认识其

法治实践面向，也需要准确地把握其科技实践面

向。现有环境法法典化理论在阐释法典化目的的过

程中，主要立足于法治实践面向，着眼于解决因现有

环境立法的分散化、碎片化、高重复低实效造成的环

境法律实施困境，进而将环境法法典化的目的确立

为实现法律规范的体系化。相关理论的主张者虽

然在具体阐释的过程中意识到了环境法科技性特征

对环境法法典化的挑战，但是未能从科技实践面向

深入分析其与环境法法典化目的的内在关联。这造

成了现有理论秉持的法典化一元目的论存在结构性

缺陷，即未能充分体现环境法治的科技实践面向的

内在需求。据此，意欲破解现有法典化一元目的论

面临的困境，那么，需要立足环境法治的科技实践面

向的需求，从环境法法典化目的的层面予以回应。

三、规范科学化：环境法法典化目的的有机组成

法律是定分止争的实践理性，法律规则的构筑

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价值判断的结果。对现有法典

化一元目的论困境的反思，揭示了环境法法典化不

仅需要回应环境法治之法治实践面向的需求，也需

要回应环境法治之科技实践面向的需求。由此需要

在全面检视中国环境立法与科技实践脱节这一问题

的前提下，证成法律规范科学化应当被作为法典化

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塑造由体系化目的和科学化

目的构成的法典化二元目的，进而在阐释规范科学

化目的内涵的基础上明确体系化目的与科学化目的

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环境立法的科学性检视

良好的环境法治实践状况有赖于环境法律规范

能准确反映环境问题发生的内在生态环境规律，因

此，清晰、准确地把握环境保护科技实践中环境问题

发生的内在生态环境规律，既是实现环境法律规范

内容与生态环境规律契合的基本前提，也是确保环

境法治实践状况良好的有力保障。通过对中国主流

环境科学教材的梳理，可将学者们对环境问题发生

内在规律的认识过程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表

现为，学者们以具体环境要素、环境问题作为研究对

象，分析具体环境问题发生的内在规律。第二阶段

表现为，学者们通过概括具体环境问题，运用类型化

的方法分析各类型环境问题发生的内在规律，并基

于对各个类型环境问题发生内在规律的认识，主张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在人类活动引发的人与自然间

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因人类索取和反馈

的物质和能量超过自然界的净化能力和调节能力，

从而威胁到自然系统基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第

三阶段表现为，学者们通过运用生态学原理，从生态

系统结构的整体视角把握环境问题，并指明环境问

题的实质是因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导致群落生态功能

减弱，其中人为原因造成生态平衡受到的破坏包括

物种改变（如外来物种入侵、物种破坏），环境要素改

变（如环境污染、要素破坏）以及信息系统破坏。从

上述发展历程来看，学者们对于环境问题发生内在

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从具体、微观到抽象、宏观的逐渐

深入、系统的历程。

环境法律规范所体现的环境问题发生的内在规

律，一方面内涵于整体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另

一方面也呈现在具体的环境法律规范内容之中。中

国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建设始于 20世纪 70年代后

期，至今经历了产生、发展、调整以及强化四个阶

段。现阶段已经基本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为引领，以污染防

治法、资源保护法以及自然保护法为重要组成部分

的规范体系（环境资源领域专门立法数量约占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数量的十分之一）。然而，环

境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建立不意味着现有环境法律

规范能够反映环境保护科技实践中的最新认识。现

有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呈现出以污染防治法为中心，

对资源保护法、自然保护法关注不足的问题。在修

改《环境保护法》的过程中，虽然诸多学者主张通过

对其进行全面修改，使其成为环境保护基本法，但

是，该法修改后的主要内容仍然集中于污染防治领

域，对于资源保护以及自然保护领域关注不足，导致

其仍无法承载环境基本法的功能。不难发现，现有

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并未体现环境保护科技实践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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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认识，其实质是建立在对环境问题发生内在规律

认识的第二阶段之上。立法工作的开展仍以应对环

境污染、资源破坏等类型化环境问题为目标，对于不

同类型环境问题间的关联性关注不足。由于环境污

染问题系近20年来中国环境保护领域最为凸显的问

题，故最终形成了污染防治法一家独大、各领域立法

各自为战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

环境法律规范与科技实践的脱节还表现在具体

环境法律规范内容之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229条和《环境保护

法》第64条将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污染环境一元行为，扩展

至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二元行为，这在理论上被认

为具有先进性。然而，结合前文对环境科学理论发

展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相关立法内容反映了现阶

段立法和理论仍停留在对环境问题发生内在规律认

识的第二阶段之上，已经落后于现阶段以生态学为

基础的环境科学理论的发展。此种认识虽然将对生

态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纳入到破坏生态行为的范畴

之中，但是，在未来司法实践中将造成难以准确界定

破坏生态行为内涵和外延的困境，会使立法中构建

的污染环境行为与破坏生态行为的二元逻辑并列结

构，实质上异化为污染环境与其他对生态环境造成

破坏行为的逻辑全补结构。通过构建环境诉讼制度

预防和制止环境侵权行为是未来中国环境司法发展

的重要方向，现有立法对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类型界

定存在的缺陷，必将极大影响环境诉讼制度功能的

实现。由此可见，环境法律规范内容与科技实践的

脱节将对环境法治实践产生更为直接、具体的消极

影响。

（二）规范科学化目的的理论证成

首先，规范体系化无力解决环境法律规范与环

境保护科技实践脱节的问题。如前所述，规范体系

化意在解决因立法体系化思路缺失、分割立法、紧

急立法等原因造成的环境法律规范碎片化、复杂化

进而引发的法律实施困境。从根本上看，这是从法

律规范的内部视角出发，以法律规范间的逻辑一致

性、价值融贯性以及整体效用理性为衡量尺度，发现

并解决既有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而解决环境法律

规范与环境保护科技实践脱节问题，需要从法律规

范的外部视角出发，以环境保护科技实践中所产生

并经过检验的生态环境规律为衡量尺度，审视环境

法律规范并予以改进，进而实现环境法律规范与生

态环境规律的契合。由此可见，从规范体系化目的

出发，对既有环境法律规范的审视与衡量，无法解决

环境法律规范与环境保护科技实践脱节的问题。值

得注意的是，在诸多学者阐释以规范体系化为指导

的环境法法典化理论的过程中，学者们已洞察到环

境法科技性特征产生的环境法典开放性的需求，并

且尝试在其法典化方案之中予以回应。然而，此种

环境法典开放性的需求产生于环境法律规范与环境

保护科技实践的脱节，规范体系化本身无法有效解

决该问题。

其次，规范科学化是环境法治实践的内在需

求。长期以来，环境法学研究在环境法对环境保护

科技实践的回应与互动方面缺乏理性的认识和把

握。现有环境法法典化理论忽视了法律规范与环

境保护科技实践的脱节，致使现有理论关于环境法

法典化目的的阐释无法全面回应环境法治实践二维

面向的需求，在根本上阻碍了环境法法典化理论的

深入发展。基于此，在规范体系化目的不足以回应

环境保护科技实践对环境法律规范需求的前提下，

环境法法典化理论需要将实现法律规范与生态环境

规律的契合，纳入环境法法典化的目的之中，即通过

将生态环境规律有序地融入环境法律规范，解决环

境法律规范体系、内容与科技实践脱节的问题，通过

实现环境法律规范科学化，促使环境法律规范充分

体现客观生态环境规律的要求，正面回应环境法治

实践之科技实践面向的需求。

最后，规范科学化是科学立法实践的基本要

求。环境法法典化理论是对环境立法工作的理论指

导，需要遵循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科学立法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党的系列决议对立法工作

的基本要求。科学立法的关键是立法要尊重和体现

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并遵循法律体

系的内在规律。在立法实践中准确认识和反映包

括生态环境规律在内的客观规律，不仅是提高立法

质量的关键依托，也是科学立法基本要求的应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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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环境法法典化理论主要通过揭示环境法法典化

的目的、描绘法典化的理论方案，以指导具体立法工

作。结合前述对于环境法产生的背景以及环境科技

性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环境立法中尊重法律所

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应着重体现为对现有

科技实践所掌握和认知的生态环境规律的尊重，这

既是环境法的特征和使命，也是环境立法相对于传

统立法的不同之处。在环境立法中尊重生态环境规

律最终表现为环境法律规范与生态环境规律的契

合。由此可见，在立法工作中实现环境法律规范的

科学化，是科学立法的必然要求。

综上，环境法律规范科学化应作为环境法法典

化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共

同作为环境法法典化的目的，此即为环境法法典化

二元目的论的基本主张。二元目的论不仅能回应环

境法治实践之法治实践面向的需求，又能回应环境

法治实践之科技实践面向的需求。二元目的论在解

决环境法律规范与环境保护科技实践脱节问题的同

时，能够破解现有法典化一元目的论所面临的困境。

（三）规范科学化目的的内涵界定

环境法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其所承载的历史使命

决定了环境法律规范需要融合生态环境规律以及人

类行为规则。自然环境本身是一个要素之间紧密

关联互动的统一体，如果要通过立法改善生态质量

则必须尊重自然界物物关联的客观规律。未来环

境法有效回应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恰当的制

度体系来保证法律规范准确体现生态环境规律，进

而指导环境法治实践，实现科技实践和法治实践的

统一。现有环境法律规范与环境保护科技实践之间

存在宏观规范体系和微观规范内容脱节的问题，亟

须通过环境法律规范的科学化实现环境法律规范与

生态环境规律的契合，以满足环境法治实践的现实

需求。在此，可以将环境法律规范科学化的内涵界

定为，实现环境法律规范与现有环境保护科技实践

中的生态环境规律的契合，具体包括环境法律规范

体系科学化和环境法律规范内容科学化两个方面。

其中体系科学化构筑了科学化的“骨骼”，而内容科

学化则形成了科学化的“血肉”。只有同时实现“骨

骼”和“血肉”科学化的环境法法典化理论，才能够满

足现有环境法治实践的客观需求，并指导现有环境

法治实践。

“环境法非法典化论”与形式法典化论所提供的

方案是在现有环境法律规范的宏观体系和微观内容

的基础上，对现有环境法律规范进行的以规范修改

和整合为主要形式的调整，其在因应规范体系化需

求的基础上，仅能回应规范内容科学化的部分需求，

无法切实实现环境法律规范科学化。而现有环境法

实质法典化论虽然主要立足于满足规范体系化的需

求，但是，该理论方案不仅涉及环境法律规范内容的

修改和调整，还涉及环境法律规范体系的塑造，这

能够在实现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目的的同时，确立

科学化的环境法律规范。

可以说，实现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是环境法治

实践之法治实践面向的应有之义，也是“环境法非法

典化论”、形式法典化论等理论的共同诉求，更是实

质法典化理论的必然要求。而实现环境法律规范科

学化则是环境法治实践之科技实践面向的客观需

求，也是立足于中国环境保护科技实践的合理认知，

更是现有实质法典化理论的脊梁和支柱。由此可

见，法典化二元目的论的塑造不仅能证明实质法典

化论相对于形式法典化论及“环境法非法典化论”对

环境法治具有更强的理论解释力以及实践指导力，

是更能兼顾体系化和科学化目的的最优方案，而且

能促进实质法典化论的深入发展。

（四）体系化与科学化的辩证关系

环境法法典化之规范科学化目的的证成与阐

释，无意否定规范体系化目的在实质法典化目的论

中的应有地位，而是基于环境法治实践科技实践面

向的视角，对实质法典化理论中的目的理论进行补

充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实质法

典化理论。然而，规范科学化目的的实现，将导致环

境法律规范的内容乃至体系处于变动之中，这与规

范体系化目的通过追求形式理性、价值融贯以及效

用理性来实现环境法律规范可预测性及稳定性之

间存在内在矛盾。如何协调规范科学化目的与规范

体系化目的之间的矛盾，以平衡未来环境法典开放

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实质法典化目的论

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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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规范科学化以实现环境法律规范与生

态环境规律的契合为目标，确保受环境法律规范所

调整的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处于生态环境的

承载能力范围之内，进而避免环境问题的发生。可

见，规范科学化是环境法应对环境问题的内在支

撑。另一方面，规范体系化以实现环境法律规范的

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为目的。环境法使命的完成，有

赖于具体行为的实施符合环境法律规范的要求。在

此过程中，环境法律规范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是行

为主体根据法律规范实施行为的必要条件，因此，规

范体系化是环境法完成其使命的外部保障。前述分

析揭示了规范科学化与体系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在

环境法应对环境问题的过程中，环境法律规范的科

学化是确保行为主体所实施的行为与生态环境规律

相契合的内在支撑，环境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是确保

行为主体能够根据生态环境规律调整并优化其自身

行为的外部保障。

正如有学者所言：“人类力求将公平正义（法律

伦理的要求）以可靠而且可以理解的方法（合理化的

要求）实现在人间的努力，已促使法学采用体系思维

向体系化的方向运动。”在实现环境法法典化的过

程中，规范科学化通过将生态环境规律内化于环境

法律规范之中，保证环境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

正当性；而规范体系化则通过可以理解的方式，保证

内化于法律规范之中的“公平正义”得以实现。虽然

在此过程中，规范体系化目的与科学化目的之间存

在内在矛盾，但两者在根本上相互依托，互为保障，

呈现出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的对立统一的辩证

关系。因此，在构筑未来环境法典的理论方案时，必

须兼顾实现规范体系化目的与科学化目的的需要，

对待两者不可厚此薄彼，有所偏废。

四、开放学习型法典：二元目的论下的理论方案

在二元目的论指引下的环境法法典化理论方案

以实现环境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和科学化为最终目

标。该目标需要通过构建开放学习型环境法典的

方式实现：一方面，应当在充分预见和把握环境保护

科技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开放型的环境法律规

范体系，并调整环境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以求在法

典形成之时最大程度地兼顾体系性和科学性的要

求；另一方面，应当在环境法典中确立以环境标准法

律制度为具体内容的内部“学习机制”，在尽量保障

环境法律规范具有稳定性、可预见性的同时，确保环

境法律规范与生态环境规律的契合性。此外，环境

法法典化需要在汲取《民法典》经验的基础上，确定

符合实际的实现步骤。

（一）二元目的论下环境法法典化的目标阐释

环境法法典化的目标除了需要体现既有理论已

充分阐释的体系化目的的需求外，还应当体现科学

化目的的需求。现阶段环境科学理论已经对环境问

题发生的内在机理作出了较为全面且清晰的把握，

相关认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难以发生颠覆性的改

变，其发展的主要方向在于如何更加清晰地阐释生

态系统平衡受到破坏的微观过程。可以说，现有环

境保护科技实践已经能够较为系统、全面地揭示环

境问题发生的内在机理，相关认识能够支撑环境法

律规范科学化的实现。科学技术和法律政策是解决

环境问题的基本工具和手段，环境法领域中的合法

性判断往往需要以最佳技术标准或最前沿科技认知

作为认知基础。基于此，作为应对环境问题的特殊

实体的环境法典，其重要使命就是通过环境法律规

范的形式，将基于对生态系统及其规律的认知而形

成的正当性要求与现实的法律关系合理地融于一

体。在环境法法典化的实现过程中，科学化目的包

括体系科学化和内容科学化两个方面。

环境法律规范体系科学化的核心在于，构建与

生态环境规律相契合的法律规范体系。前述环境科

学理论对于环境问题发生机理的阐释，说明了解决

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环境利用行为的控制。环境

利用行为的实质在于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用益，

而其必须建立在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之上。

关于环境保护科技实践的认识，为环境法律规范体

系提供了一个理想条件下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逻辑

进路，即在充分认识和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前

提下，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现实情况，准确分析

环境利用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而通过指标控

制等强度控制手段，将环境利用行为限制在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承载范围之内。虽然作为现有环境法

律规范核心的污染防治法，已经通过环境容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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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总量浓度控制等制度在一定程

度上践行了上述逻辑进路，但是，由于生态系统具有

整体性和关联性，将前述逻辑进路的适用范围局限

于环境利用行为规制的某一特定部分，必然会在极

大程度上影响环境法律的规制效果，因此，必须清晰

地认识具体环境利用行为和破坏生态系统平衡之间

的关系。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的环境利用行为存在多

种形态，其中过度反馈物质能量的污染环境行为和

过度索取物质能量的要素破坏行为，只是在诸多环

境利用行为中集中呈现的具体类型。除此之外，还

有诸如外来物种引入等诸多其他类型的破坏活动。

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面回应各类环境利用行为对

于生态系统平衡的威胁。故而，在通过法典编纂构

建整体环境法律规范体系时需要做到：首先，应当在

现有科学认识的指引下，确立全面规制各类环境利

用行为的目标；其次，厘清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原

理为内容的总则规范，与以控制具体类型环境利用

行为、解决具体类型环境问题的具体路径为内容的

分则规范间的关系；最后，全面考量各类型分则规范

间的逻辑关系及体系架构模式。

环境法律规范内容科学化的核心在于，根据环

境保护科学实践形成的关于生态环境规律的科学认

识，在具体法律规范中合理配置法律主体享有的权

利、承担的义务，进而通过环境法律规范调整人类活

动，实现人类行为逻辑与生态环境规律的内在契

合。故而，环境法律规范内容的科学化，具体指向以

生态环境规律为基础的合理化的权利义务配置。从

前文提及的界定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条款来看，应

在科学认识的指引下厘清环境侵权的致损机理，以

及各类环境利用行为和生态系统平衡受到破坏之间

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突破现有并列列举模式，通过

列举典型行为加行为本质补充的全补模式来界定环

境侵权原因行为类型，即规定“因污染环境或其他破

坏生态平衡的行为造成损失的，依照法律规定承担

侵权责任”。

（二）二元目的论下环境法法典化的基本思路

实践和认识都处于不断前行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中，对环境保护科技实践的生态环境规律的认识，也

处在不断变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因此，科学化的环境

法律规范必将处在变动和发展之中，未来形成的环

境法典必然具有变动性。然而，法律本身作为一种

社会规范，需要为社会提供一种判断标准，这就要求

法律本身具有稳定性，法的稳定性也是法治最为核

心的要素。基于法治实践对法的稳定性的要求，未

来的环境法典应当具有稳定性的特征。故而，如何

在实现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调和

法律规范稳定性和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在实

现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和科学化目的的过程中必须

予以回应的问题。

在坚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目的和科学化目的

不可偏废的基本立场之下，应当通过如下思路平衡

环境法法典化过程中环境法律规范稳定性与变动性

的冲突：一方面，环境保护科技实践的发展是引发未

来环境法典变动的根本原因，因此，合理地预见和把

握环境保护科技实践的发展趋势，构筑环境法律规

范体系，调整法律规范内容，是兼顾环境法律规范稳

定性和变动性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受制于认知能

力的有限性和实践发展的持续性，虽然立法者在一

定时期内能够合理地预见和把握环境保护科技实践

的发展，但是，在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会产

生法律规范变动的实践需求，进而再次引发稳定性

和变动性的冲突。同样的困境也曾困扰《民法典》编

纂实践，而有学者基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提出构

筑“学习型民法”的路径，为环境法法典化进程中解

决上述冲突提供了极有裨益的借鉴。该理论认为，

如果法律系统需要从外部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

统）中进行“学习”或“认知”，那么，只能通过在内部

设定“学习机制”的方式进行。环境法律规范科学

化的重要方式在于，法律系统依托环境保护科技实

践，从生态系统中学习，将生态环境规律内化于法律

规范之中。由此可见，在未来的环境法典中构筑此

种“学习机制”能够兼顾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与科学

化目的，是消解法律规范稳定性与变动性冲突的有

效路径。

（三）二元目的论下环境法法典化的具体方案

就规范体系和规范内容而言，在规范体系层面，

应通过构建开放式的框架结构体系，形成“总则编和

分编”的架构形式。具言之，“总则编”应以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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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一般规律为基础，构建以规制环境利用行为

为核心的一般性法律规范，包括基本原则、机构设置

规则、基本制度规则以及一般程序性规则。而在“分

编”中则可以设置以规制典型行为为内容的“行为规

制编”和以保护生态系统功能为目标的“生态保护

编”，使“分编”构成典型性规制加整体性保护的“典

型列举+整体补充”体系，以涵摄对整体生态系统平

衡所进行的保护行为。其中，以行为规制为核心的

相对成熟的既有污染防治法和资源保护法可以直接

被纳入“行为规制编”之中。如果未来环境保护科技

实践对其他具有典型性的不当环境开发利用行为形

成了更加清晰、系统的认识，并且具备对此类行为实

施法律规制的客观条件时，那么，可以将针对此类行

为制定的行为规制立法纳入“行为规制编”中。上述

开放框架体系在回应了环境法律规范科学性的基础

上，能够在环境保护科技实践不发生颠覆性改变的

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保证环境法律规范的稳定性。

而在规范内容层面，需要以保证环境法律规范内容

的科学合理性为目标，以对生态环境规律的科学认

知为标尺，全面检视现有环境法律规范中权利义务

的配置情况，对内容脱节的环境法律规范予以修改

或重新设计。

就环境法典的“学习机制”而言，环境法律规范

在内容上需要反映生态环境规律。如果在立法之初

直接将生态环境规律的内容融入环境法律规范，那

么，这将不仅会造成环境法律规范内容的复杂性、不

明确性，也会使得在环境保护科技实践向前发展时，

规范内容面临发生变动的挑战。为回应上述挑战，

可以在环境法典内部建立“学习机制”，形成保障环

境法律规范与生态环境规律动态融合的法律制度，

既在形式上环境法律规范与体现生态环境规律的环

境标准保持各自独立，又可以通过相关法律制度的

设计将两者结合为一个有机的规范整体。此种“学

习机制”具体指向环境标准法律制度，环境标准法律

制度能在充分尊重法律运行规律的同时，实现环境

法律规范与生态环境规律的有序动态融合。具体而

言，环境标准法律制度应由环境标准援引法律制度、

制定修订法律制度和适用法律制度构成：一是通过

援引法律制度保证环境标准与环境法律规范的形式

相契合并使环境标准融入环境法律规范；二是通过

制定修订法律制度保证环境标准内容与生态环境规

律的契合性；三是通过适用法律制度保证环境标准

所体现的生态环境规律能够通过环境法律规范对具

体行为产生约束，进而在保证环境法律规范的内容

科学合理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确保法律规范的稳定

性与权威性。可以说，作为“学习机制”的环境标准

法律制度，能够通过保障环境法律规范和生态环境

规律的动态融合，保证法律规范内容的科学性，同时

最大程度地维护法律规范的稳定性。

（四）二元目的论下环境法法典化的实现步骤

环境法法典化的进程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

役”，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环境法法典化是现有研

究的基本共识。《民法典》的诞生历程能够为合理地

确定环境法法典化的实现步骤提供借鉴。《民法典》

的编纂工作正式开启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然而，中国民事立法

的法典化实质进程可以追溯至改革开放之初，这个

进程先后经历了试行法、单行法、法典法三个阶段。

虽然最终编纂的《民法典》更多地呈现出了“汇编式

法典化”的特征，但在总体上法典的创新程度有限，

更多地体现了对现行法律的延续，也不可避免地沿

袭了原有立法的缺陷与不足；但是，总体而言，《民

法典》仍然是沿袭着实质法典化的路径诞生。由此

可见，环境法实质法典化的实现也需要经历从单行

法成熟到法典最终编纂的历程。

回顾中国环境立法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现有

的环境立法已经完成了从试行法到单行法的转型。

自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中国各环

境单行法进入了高频修改时期。这意味着，中国环

境立法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开始进入趋于成熟的阶

段。由于法典编纂更多的是对已有法律渊源的整理

和继受，对法律规范体系和内容的创新程度有限，且

在单行法趋于成熟阶段对于已有立法的修改和新增

立法的制定，将直接决定未来环境法典法律规范的

体系化和科学化程度；因此，应立足于环境法法典化

的视角，开展现阶段的立法制定和修改工作，在确立

政策试点成果、优化环境立法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以及借鉴地方立法实践中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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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环境法律规范的体系化与科学化问题，为未来环

境法典的编纂奠定良好的基础，并最终在单行法基本

完善、成熟的基础上，开展环境法典的编纂工作。

结语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有助

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理论体系。在以科

学实践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环境法

学理论研究凸显了环境法学理论实践理性的内生性

品格。本文立足于现阶段中国环境法治实践，指明

现有环境法律规范同时面临环境法治实践之科技实

践面向和环境法治实践之法治实践面向的挑战。前

者产生了环境法律规范科学化的需求，后者则催生

了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的需求。现有环境法法典化

理论仅仅关注到了体系化的需求，而忽视了科学化

的需求。环境法实质法典化论相对于形式法典化

论，在回应环境法律规范科学化的需求时具有更强

的理论张力，因此，将环境法律规范科学化目的纳入

环境法实质法典化的目的理论体系中，进而形成由

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化和科学化组成的环境法法典化

二元目的论，不仅能有力地回应“环境法非法典化

论”和环境法形式法典化论的质疑，而且能推动环境

法实质法典化论向前发展，同时为未来中国环境法

法典化提供更契合实践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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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Dual Shaping of the Purpose of Environmental Law Codification

Zhou Xiaoran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codification reflects the expected results of the codific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and determines the theoretical scheme for the environmental law codification. The existing
substantive codification theory and formal codification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law both adhere to the monistic teleology,
which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systema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legal norms.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law has two dimensions of law and technology. The unitary teleology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ignores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greatly restricts the explanatory and guiding power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 to th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It is necessary to argue that the scien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i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purpose of environmental law codification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n to shape the dual teleology of environmental law codification
that is formed by systemat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The dual teleology not only verifies that the substantiv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is the best solution for both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purposes, but also can explain the goals, basic
ideas, specific plans and implementation steps of environmental law codification, so as to describes the theoretical
scheme of environmental law codification more clearly.

Key words：Environmental Code; Codification; Formal Codific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Substantial Codi⁃
fic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Systematization of Legal Norms; Scientization of Legal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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